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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文件
黄科大发〔2025〕167 号

黄河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黄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专项经费

管理与使用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部（院）、职能部门（单位）：

现将《黄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专项经费管理与使用办法

（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5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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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

对外合作专项经费管理与使用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校内和校

外的资源与环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

学科专业内涵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更好地培养高素质技术

与技能型人才，学校决定设立对外合作专项经费，支持各学院开

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为加强对外合作专项经费的合理、规范使用，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外合作专项经费用于各学部（院）与企业（行业）、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校外单位开展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教材建设、实训项目开发、科研项目合作、

对外合作制度和长效运行机制研究与建设等项目。

第三条 对外合作经费的使用必须坚持统一管理、专款专

用、厉行节约、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二章 经费的来源

第四条 学校在资源保障部为各学部（院）设立对外合作专

项经费账号，并按各学部（院）实际需要划拨经费。

第五条 各学部（院）的对外合作经费，优先从其已有的市

级及以上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等专项经费结余中列支。无此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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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或结余不足或结余依法依规不得使用的，应以学期为单位编制

预算，报学校审批后由学校统一划拨。

第六条 合作方赠予的奖、助学金及物品需报送学校科技发

展部备案，并按照归口部门的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对外合作项目产生的各类收益（如技术转让、服务

性收入等），应按照学校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统一上缴和管理。

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范围与比例

第八条 项目调研支出费用，主要包括调研过程中所产生的

差旅费、会务费、市内交通费、专家论证费等；资料汇集支出费

用，主要包括信息查询费、图书购置费、资料打印费等；对外往

来支出费用，主要包括校外合作单位来校接待费、工作需要馈赠

合作单位纪念品费等。

第九条 本经费优先用于保障合作交流过程中的直接性、事

务性支出。大型设备购置、大额基建等费用应另行申请专项经费

解决。

第十条 项目各项支出应遵循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原则上控

制在以下比例范围内：项目调研支出费用应不低于经费总额的

45%，对外往来支出费用应不高于经费总额的 50%，剩余为资料

汇集支出费用。确因合作项目实际需要调整比例的，须在预算申

请中单独说明调整事由及对应金额并报批。

第四章 经费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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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外合作专项经费的审批实行校、部（院）两级

管理。

第十二条 各学部（院）要在每学期期末，向科技发展部上

报本学期对外合作工作总结及下一学期的对外合作计划及经费

预算方案，报请学校审批通过后，方可按计划执行。

第十三条 对外合作项目的经费申请。各学部（院）需提前

填写《黄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经费支出审批表》（见附表 1），由

所在单位签字，经科技发展部审核后，报请主管校长审批。原则

上，单项对外合作的经费标准应控制在：河南省内不超过 3000

元，国内（河南省外）不超过 6000 元。超出上述标准的，须报

请校长办公会审批。

第十四条 对外合作经费的报销。各学部（院）要对照《黄

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经费支出审批表》中的经费预算，严格按照

批准后的预算，经本单位负责人、科技发展部负责人和学校主管

校长审批后，至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技发展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如与上级文件规定发生抵触，

按上级文件执行。

附件：黄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经费支出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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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黄河科技学院对外合作经费支出审批表

合作事项 时 间

校内参与

部（院）
负责人 电 话

校外合作

单位（个

人）

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 话

合作主要

内容说明

经费

预算

合计：

所在学部

（院）意

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

部门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学校主管校长：

年 月 日

备注：本审批表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审批流程完整后方可作为经

费支出及报销依据。所有审批材料须留存备查，确保项目全流程可

追溯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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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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